南苑街道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年度报告
2017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区政府信息公开办的正确指导下，南苑街道按照市、区关于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工作的总体部署，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法定义务，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与非首都功能疏解、地区安全隐患与环境整治、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点任务相结合，全面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和结果公开，以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为重点，不断提升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一、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工作完成情况

对照《丰台区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和市区相关工作要求，南苑街道作为政务公开主体，在预决算、拓宽群众监督、依申请公开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效。
1.落实政采程序，提供相关材料。针对电脑、复印机及购买社会化项目均通过政府采购系统上报购买需求，并提交订购材料。
2.按时对财政预算决算信息进行网上公开。在丰台区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公开了2017年财政预算和2016年财政决算信息。
3.做好政策性文件清理及工作。及时在门户网站公布市、区宣布已经失效的政策性文件，在“通知公告”栏公开了“放管服”改革取消的各类证明取消目录，以政务公开促改革、强管理。
4.及时公布街道工作要点。在南苑街道网站的“政务公开栏”公布了《南苑街道2017年度重点工作》。
5.加强公众参与和政民互动。通过街道网站的“领导信箱”、“在线咨询”、“调查征集”等栏目加强政民互动，全年处理“领导信箱”信件3条、“在线咨询”问题25件，解决居民通过微博反映的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舆情问题23件，公开“为民办实事”等重点任务情况6条，以政务公开连民心、促公信。
6.打造民意连接工程，以公开促落实。围绕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公开为民办实事项目，并及时通报进展和完成情况。

7.深化政务公开三级清单管理。在南苑街道网站的“办事指南”公布了街道、社区两级政务服务清单，并及时更新。

8.加强机关公文公开属性管理。将“五公开”贯穿到公文办理程序，制发并主动公开行政规范性文件2件，健全了公开属性的审查机制。

9.做好政策解读和会议文件公示。在街道网站的“通知公告栏”将中央、市级相关会议和重大事项进行转载进行公示。
10.加强政务公开平台建设。2017年，街道网站更新“机构设置”信息1条，“领导介绍”信息10条，“机构职责”信息26条，公共服务管理事项124条，在街道图书阅览室设置政府公报阅览架，及时更新相关信息，加强了网络和实体公开平台的建设，为辖区居民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了便利。

11.规范依申请公开工作。畅通依申请公开受理渠道，全年共受理并按时办理依申请公开事项4件（当面申请1件、网络申请1件、信函申请2件），全部依法依规按时予以答复，其中同意公开3件，不属于本行政机关的1件；全年接听业务办理咨询电话3000次以上，通过多渠道的政务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了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12.建设政务公开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推进政务公开评估和考核。一是进一步完善组织领导。及时调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机构，确定了以办事处主任李忠为组长、副主任李世琪为副组长，各科室和各社区为成员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二是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由办公室牵头，统筹指导科室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宣传统战部加强媒体信息的审核公布，及时上报和撰写经验性工作信息，其他科室和社区居委会在信息制作和线索提供方面给予强有力的支撑。三是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工作制度：领导责任制，建立起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专抓、科室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政务公开长效机制，确保政务公开工作有人管、有人抓，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定期检查考核制度，经常性开展政务公开自查，对存在的问题限期整改，及时汇报整改结果。

13.加强政务公开队伍建设，注重专业理论学习和业务培训。一是制定了政务公开培训计划，明确了培训内容、责任科室、参加人员等要素，由办公室和宣传统战部组织信息员进行培训，重点对政府信息公开流程、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和网上办事指南等方面进行针对性讲解，梳理公开了124条公共服务事项，全年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13次，举办业务培训班10次，接收培训人数450人，对政务公开工作进行部署落实；二是及时反馈政务公开相关文件，积极参与区信息公开办组织的业务轮训工作。
14.渠道场所

街道信息公开的主要途径主要有：
丰台区政府网站：http://bjft.gov.cn/
南苑街道办事处网站：http://nyjd.bjft.gov.cn/index.html
南苑街道政务微信@北京丰台南苑：https://mp.weixin.qq.com/cgi-bin/home?t=home/index&lang=zh_CN&token=1544748818
南苑街道微博@和谐南苑：https://weibo.com/u/2275664681?is_hot=1
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1、网站公开信息情况。2017年，南苑街道信息工作在全区21个街乡镇综合排名较好，多篇信息获得好评。在街道网站公开信息8405条，区政府网站公开信息1328条。制发并主动公开行政规范性文件2件。
2、新媒体采用街道工作信息情况。中央电视台8篇、北京电视台27篇、人民日报5篇、北京日报52篇、北京晚报20篇、劳动午报25篇、丰台报66篇、丰台有线34篇、人民网、千龙网等网站报道289篇。
3、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情况。街道网站更新“机构设置”信息1条，“领导介绍”信息10条，“机构职责”信息26条，“办事指南”信息5条，“业务指南”类信息12条，新增“年度财政预决算”信息2条，“为民办实事”等重点任务情况6条。及时报送《南苑街道重点领域政务公开清单》，注重做好街道清单数据的整理和公开等准备工作。
4、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情况。除街道网站和区政府网站公开信息外，通过政务微博@和谐南苑发布政府信息709条，原创微博信息147条；通过政务微信@北京丰台南苑公开政府信息106条。解决居民通过微博反映的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舆情问题23件。南苑街道办事处接听业务办理咨询电话3000次以上；接待公众政府信息咨询查阅0次。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畅通依申请公开受理渠道，全年共受理并按时办理依申请公开事项4件（当面申请1件、网络申请1件、信函申请2件），全部依法依规按时予以答复，其中同意公开3件，不属于本行政机关的1件，经保密审查和信息公开审查，没有不予公开的情况；全年接听业务办理咨询电话3000次以上，通过多渠道的政务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了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四、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诉讼和申诉的情况
2017年，南苑街道没有发生有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举报、投诉问题，没发生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案件。
五、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2017年，南苑街道未收取查询政府信息、申请公开、复印、邮寄等事项的任何费用。
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经过街道各科室和所属社区的不懈努力，南苑街道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稳步推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社会公众对街道信息公开的时效性、熟练程度、基础建设等方面的需求相比还存在着诸多需要改进和加强的方面。
（一）存在的不足
一是信息公开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如信息审核把关的准确性和一贯性；二是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细化；三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工作还不够扎实。
（二）改进措施
一是注重信息实效，积极做好重点领域信息公开的发布和更新，确保内容、数据、时效等指标在第一时间内完成；二是加强与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等工作的有机结合；三是加大与年度重点任务和工作目标的融合，结合非首都功能疏解任务、社区治理创新、大气污染治理、民生救助与保障、文化教育、计划生育、安全生产、劳动监察、社会治理等与群众生活关系紧密的信息，将为群众办实事、便民服务电话、意见征集和领导信箱等工作通过街道网站第一时间公布，确保群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四是注重做好业务培训，着力提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精准和规范性。
附表：《南苑街道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2017年度）》

	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2017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
	　
	　

	统计指标
	单位
	统计数

	一、主动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相同信息计1条）
	条
	9220

	其中：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条
	2

	制发规范性文件总数
	件
	2

	（二）重点领域公开政府信息数（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相同信息计1条）
	条
	32

	其中：主动公开财政预算决算、“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信息数
	条
	2

	主动公开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计划、项目开工和竣工情况，保障性住房的分配和退出等信息数
	条
	0

	主动公开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专项检查整治等信息数
	条
	7

	主动公开环境核查审批、环境状况公报和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等信息数
	条
	0

	主动公开招投标违法违规行为及处理情况、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依法应当招标的项目等信息数
	条
	0

	主动公开生产安全事故的政府举措、处置进展、风险预警、防范措施等信息数
	条
	23

	主动公开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批准、征收集体土地批准、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公示、集体土地征收结案等信息数
	条
	0

	主动公开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收费标准调整的项目、价格、依据、执行时间和范围等信息数
	条
	0

	主动公开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中的警示信息和良好信息等信息数
	条
	0

	主动公开政府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结果等信息数
	条
	0

	主动公开行政机关对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进行监督管理的信息数
	条
	0

	主动公开市人民政府决定主动公开的其他信息数
	条
	0

	（三）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1.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2.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8405

	3.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709

	4.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106

	5.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0

	二、回应解读情况
	　
	　

	（一）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不同方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计1次）
	次
	0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回应解读的情况
	　
	　

	1.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
	次
	0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
	次
	0

	2.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0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0

	3.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篇
	0

	4.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次
	23

	5.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
	次
	0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收到申请数
	件
	4

	1.当面申请数
	件
	1

	2.传真申请数
	件
	0

	3.网络申请数
	件
	1

	4.信函申请数
	件
	2

	（二）申请办结数
	件
	4

	1.按时办结数
	件
	4

	2.延期办结数
	件
	0

	（三）申请答复数
	件
	4

	1.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
	件
	0

	2.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3

	3.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0

	4.不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0

	其中：涉及国家秘密
	件
	0

	涉及商业秘密
	件
	0

	涉及个人隐私
	件
	0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件
	0

	不是《条例》所指政府信息
	件
	0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件
	0

	5.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件
	1

	6.申请信息不存在数
	件
	0

	7.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
	件
	0

	8.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
	件
	0

	四、行政复议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0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五、行政诉讼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
	件
	0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六、举报投诉数量
	件
	0

	七、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元
	　

	八、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
	个
	0

	（二）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
	个
	1

	（三）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
	人
	14

	1.专职人员数（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数）
	人
	0

	2.兼职人员数
	人
	14

	（四）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不包括用于政府公报编辑管理及政府网站建设维护等方面的经费）
	元
	0.5万

	九、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
	　
	　

	（一）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
	次
	13

	（二）举办各类培训班数
	次
	10

	（三）接受培训人员数
	人次
	450


